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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C_97_E7_9C_812_c65_646967.htm 关于做好湖北省2010年普

通高等学校艺术特长生招生工作的通知各有关高校，各市、

州、县、神农架林区教育局：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

学校招收艺术特长生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

现将湖北省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特长生招生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 报考艺术特长生的考生应符合教育部

规定的高考报名条件，且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省级教育

部门或教育部门与文化等部门共同组织的文艺汇演（比赛）

获一、二、三等奖者；参加市、州教育部门或教育部门与文

化等部门共同组织的文艺汇演（比赛）获得一、二等奖者。 

社会音乐、舞蹈等级考试证书不属于获奖范围。 报名工作由

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 二、专项测试 专项测试实行全省统

考，统考项目有：管乐、民乐、声乐、舞蹈、弦乐、综艺。

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实施，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和监察室

负责监督，省招办公示合格标准和入围考生名单。测试的时

间和地点由省教育考试院确定并对外公布。 考生须按教育部

规定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三、录取 艺术特

长生录取执行高校文理科类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经教

育部批准招收艺术特长生的高校可以招收艺术特长生本科，

招生高校应在全省专项测试入围的基础上再行测试或确认后

确定本校入选考生名单；于4月10日前，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格

式和要求将本校测试合格的艺术特长生信息上传至教育部“

阳光高考”平台。 在鄂其他本科院校可在全省专项测试入围



的考生中，采取高校与考生双向选择的方式录取达到高校所

在批次线的考生。我省省属院校的高职高专可在全省艺术特

长生专项测试入围的考生中，采取高校与考生双向选择的方

式录取达到第四批高职高专（二）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 

四、强化信息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 招生考试管理部门和招生

学校要加强艺术特长生招生信息公示制度。要将报考条件、

专项测试科目、测试程序、时间、地点及录取办法在报名考

试前向社会公示。经测试合格的专项入围考生名单，学校和

省招办都要在录取前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未经公示的

考生不能按艺术特长生有关政策录取。 认真落实招生工作责

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在组织艺术特长生测试中出现重大疏

漏或违反规定录取艺术特长生的高校，一经查实，将依法依

规取消其艺术特长生招生资格；对违反规定的工作人员，要

严肃查处；对因管理不到位发生重大舞弊事件的，除追究当

事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在艺术特长生测

试中被认定为作弊的考生，招生高校应及时将其作弊事实向

省招办通报，并由省招办取消其当年艺术特长生报考资格，

将其作弊事实记入考生高考诚信电子档案。二Ｏ一Ｏ年四月

一日 最新2010高考信息请访问：湖北高考网（收藏本站） 高

考论坛 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